
刘占全尧 刘建平 尧刘貢平 尧孙米贵 尧张树桃 尧王
长青尧石美霞尧赵二兰 :

本院受理的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金荣支行与被告刘占全尧刘建平尧刘頁平尧
孙米贵尧张树桃尧王长青 尧石美霞 尧赵二兰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207 民初 1622 号民事判
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马彬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63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王彦会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60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石冬梅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59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郭春江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56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武耀光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55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李昌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58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郭凯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74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陈晓光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72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刘建君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70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孙永峰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67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吕飞燕院

本院受理原告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

屋管理局经营管理处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19冤内 0104 民初
1066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 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袁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刘宪平尧韩文尧李天龙 尧云存河 尧呼和浩特市伟
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宪平与被上诉人内蒙

古包头兴业集团乌海市兴正建筑有限公司 尧呼
和浩特市伟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尧韩文 尧李天
龙尧云存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 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1 民终 3054 号民事栽定书遥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 逾期则
视为送达袁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李耀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许立强与被上诉人韩志

刚 尧内蒙古金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尧呼和浩
特玉泉区人民政府尧内蒙古盈利宏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尧 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内 01
民终 2688 号民事裁定书袁自公告之日起袁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袁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薛文彪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薛文彪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387 号民事
判决书 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
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杨立娟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杨立娟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413 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
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浩特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杨在文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杨在文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渊2019冤
内 7102 民初 453 号民事判决书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
内 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袁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叶珠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叶珠保证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 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430 号民事判
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浩
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翟凌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翟凌霞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317 号民事
判决书 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
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张爱霞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张爱霞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464 号民事
判决书 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
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张变清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张变清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438 号民事
判决书 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
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杨利春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杨利春保证

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7102 民初 337 号民事
判决书 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次日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袁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遥 上诉于呼和
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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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申慧珍

法院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尧银监会有关规定袁2019年 12月 2日袁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签署叶债权转让协议曳袁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列附表中所列的以下债权及
相应的利息尧罚息尧延迟履行金尧违约金或其他应付款袁已依法转让给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袁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尧抵债协议尧还款协议尧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遥内蒙古庆源绿
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尧担保人尧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遥

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袁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立即向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渊若借款人尧担保人尧其他还款义务人因
各种原因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尧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冤遥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10日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鸿蒙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单位院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清水河县禄丰苑畜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蒙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润恒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合计

原债权金额

4,490,000.00
20,000,000.00

300,000,000.00
324,490,000.00

截至基准日债权本金余额

4,490,000.00
20,000,000.00

297,964,231.03
322,454,231.03

截至基准日欠息余额

603,149.68
5,848,594.21

30,324,254.25
36,775,998.14

截至基准日本息合计

5,093,149.68
25,848,594.21

328,288,485.28
359,230,229.17

担保方式
保证

应收账款尧股权质押尧保证
抵押担保

保证人/抵押物
华诚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尧郝伟尧刘艳
内蒙古永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尧吴子申
包头润恒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渊抵押土地尧抵押房产尧机器设备冤


